关于做好2026年档案归档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》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（教育部国家档案局令第27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做好2026年档案归档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我校档案工作实行档案形成单位（部门）立卷归档制度。各单位（部门）兼职档案员具体负责全面收集、规范整理本单位（部门）的档案，确保归档文件材料齐全、准确、完整，并在归档时间内办理档案交接手续。

二、归档范围

（一）党政管理、教辅部门

1.2025年形成的党群、行政、教学、科研、基建、仪器设备、出版物、外事、财会等各类文件材料；
2.2025届毕业生的学籍表、学位申请表、毕业生登记表、毕业证书登记表以及2025年录取新生名册等文件、材料；
3.2025年立项、结题的科研项目、教研项目，教学与科研奖励等文件、材料；
4.潍坊学院学报、院报相关材料（照片、视频、出版物）；
5.2023年度的财会档案；
6.1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购置的相关材料；
7.已竣工的基建项目材料；
8.以学校名义获得的省市级以上获奖证书、奖牌、奖杯、奖状、锦旗、光荣册等；重要题词以及在校际交流中获赠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实物等；
9.学校的重大活动或者突发事件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相关材料，如党代会、教代会、校庆典礼及重要学术会议等。
（二）教学单位
1.2025年度各学院需要归档的重要文件；
2.1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购置的相关材料；
3.2026年毕业学生的毕业生合影；
4.以学校名义获得的省市级以上获奖证书、奖牌、奖杯、奖状、锦旗、光荣册等；重要题词以及在校际交流中获赠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实物等；
5.学校的重大活动或者突发事件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相关材料，如党代会、教代会、校庆典礼及重要学术会议等。

（三）捐赠档案
个人或者部门将其所持有档案文献、有纪念意义的实物，自愿无偿捐赠的，可直接联系档案馆。
（四）2025年以前应归档，但未及时归档的预归档文件。

三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纸质文件归档要求
1.预归档文件应完整齐全、字迹清楚、无污损。已污损的预归档文件应予以去污、修补；字迹模糊或者易褪变色的(包括用传真纸和热敏感应纸的文件)应予复制，复制件与原件同时归档。

2.预归档文件的书写材料必须采用黑色或蓝黑墨水；编写页号用黑色铅笔，外侧下角工整书写；纸张采用中性纸；装订侧留出装订边距，装订必须采用档案专用纯棉线绳。

3.预归档学籍档案中各种信息及毕业证号、学位证号应填写齐全，印章清晰，照片粘贴牢固、无脱落，使用胶水粘贴，禁止使用双面胶等易老化失黏性的材料进行粘贴。

4.预归档文件一般为A4大小；原件大于A4的，折叠成A4大小；原件小于A4的，用A4纸托裱。
5.各种载体档案（如照片、光盘、电子文件等）以及证书、奖牌、奖杯、奖状、锦旗、光荣册、重要题词等实物档案，与其相应纸质文件材料（或说明）同时归档。

（二）电子文件的元数据、背景信息等与电子文件一同归档。
（三）声像档案（包括纸质照片、电子照片、视频、音频等）
1.纸质照片使用原始照片归档，电子版照片以jpg或pdf格式存档，纸质照片及电子照片均需附说明。
2.电子版照片、视频、音频等以光盘或其他储存介质存档。
3.毕业生合影归档要求及时间安排参见《关于做好2026届毕业生合影归档工作的通知》（另行通知）。

（四）具有特殊意义的实物或与其对应的名册应移交档案馆。
四、归档时间安排

请各单位、各部门提前着手准备，在相应时间内完成档案整理，及时归档，办理交接手续，具体归档时间安排详见附件。 

电话：8785178、8785938
附件：潍坊学院2026年各单位（部门）档案归档时间安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8日
附件：
潍坊学院2026年各单位（部门）档案归档时间安排

	时  间
	部门
	专职档案员
	备注

	3.23～4.17
	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
	李  霞
	　

	3.23～3.27
	合作发展处、纪委、监察专员办公室机关
	李  霞
	　

	3.30～4.3
	教务处（录取新生名册、招生简章）
	刘春红
	　

	
	后勤服务处、图书馆
	李  霞
	　

	4.8～4.17
	人事处、团委
	李  霞
	　

	4.20～4.24
	教师工作部、安全保卫处
	李  霞
	　

	4.27～5.8
	宣传部新闻中心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
	李  霞
	　

	4.27～5.29
	科研处
	史玉华 孙静怡
	　

	5.11～5.15
	组织部、离退休工作处
	李  霞
	　

	5.18～5.22
	统战部
	李  霞
	　

	5.18～5.29
	学生工作处（文件）、教务处（文件）
	李  霞
	　

	5.25～5.29
	审计处、基建处
	李  霞
	　

	6.1～6.5
	宣传部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	李  霞
	　

	6.8～6.12
	学报编辑部、北海学院（留学生）
	李  霞
	

	6.8～6.26
	资产管理处
	任志强
	　

	6.15～6.26
	研究生处
	刘春红
	

	6.15～6.26
	工会、网络信息中心
	李  霞
	　

	

	8.31～9.11
	国际交流合作处
	李  霞
	　

	9.14～9.24
	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
	任志强 孙静怡
	　

	9.28～10.16
	计划财务处、继续教育学院
	任志强 孙静怡
	　

	10.19～10.23
	学生工作处（毕业生登记表）
	任志强 张淑玉
	　

	10.26～11.20
	教务处（学籍表、学位申请表等）
	任志强 张淑玉
	　

	与本单位
归档时间相同
	仪器设备类及实物档案
	任志强
	　

	活动结束后
规定时间内
	重大活动类档案
	刘春红
	　

	注：2026届毕业生合影归档时间另行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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